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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关于启用西藏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
公共服务平台的通知

各地（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

深化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，规范建筑市场数

字化监管，提高业务数据质量，保证数据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，推动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住建部《全国建

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工程项目信息数据标准》（建办市

〔2018〕81 号），我厅对现有“西藏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

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旧平台”）进行了升

级改造，开发完成新版平台“西藏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公共

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新平台”）。现就启用“新平台”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启用时间

“新平台”将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 00:00 时启用，试运

行 60 天；“旧平台”同步停止受理业务，并于 2022 年 11

月 25 日 00:00 时起关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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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平台登录

“新平台”正式启用后，用户可通过浏览网址

http://221.13.83.27:8010/登录平台。

建设单位、建设工程企业用户登录跳转至西藏政务系统

法人身份认证后登录，法定代表人需进行身份和实人认证并

授权后方可办理线上业务；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和行政审批主

管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身份和实人认证登陆后方可开展业务。

具体操作见“新平台”首页“操作指南”。

三、数据衔接

（一）企业和人员方面。“旧平台”原有数据已全部迁

移至“新平台”。建设工程企业（含区外入藏建设工程企业）

不再重新填报基本信息，只需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

法人、从业人员身份和实人认证（人脸识别），逾期未完成

将影响正常业务办理。区外入藏建设工程企业首次在我区报

送企业基本信息的，“新平台”将自动核实，不再人工查验，

在藏委托人应为本企业人员，入藏时需依法为其缴纳 3 个月

以上社会保险。各地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和行政审批主管部

门人员于 11 月 7 日前完成实人认证，因工作岗位调整的，

及时联系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开通和注销账户。

（二）工程业绩方面。请各地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按照属地管理权限和“谁审核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所有

导入“新平台”的企业工程业绩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

成核实，发现虚假业绩的依法依规处理，未完成核实工作的

将不作为有效业绩使用。自我区建筑工人实名制平台上线以

http://221.13.83.27:8010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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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的建筑业企业工程业绩，通过平台数据共享产生，不再由

企业填报，对关键岗位人员未到岗履职的依据相关规定不作

为有效业绩。

（三）诚信信息方面。“新平台”继续延用“旧平台”

建设工程企业诚信信息，并实现动态管理和应用。请各建设

工程企业及时录入本企业良好信息，各地（市）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及时录入企业不良信息并按要求审核企业良好

信息申请。

（四）区外检测机构基本信息报送方面。区外入藏质量

检测机构基本信息报送系统核实通过后，各地（市）住房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应对企业检测场所、设备等内容进行核查确认，

并通过“新平台”上传相关核查图片资料核准后，方可开展相

关业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立即组织实施。各地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要统一思想认识、提高认识，主要领导要亲自抓、分管领

导具体抓，专题研究部署相关事宜，在“旧平台”关闭前办

结所有业务事项，加快适应“新平台”各项使用功能，依法

依规严格核实审批，确保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。我厅将

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，对工作落实好的地（市）予

以通报表扬，对工作落实不力的地（市）予以通报批评。

（二）确保信息准确。建设工程企业要对进入平台信息

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自觉接受各级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，对通过数据比对发现异常的建设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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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需到发证机关指定办事窗口

说明情况和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对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

将依法移交公安或司法部门。

（三）及时反馈问题。各单位在“新平台”使用过程中，

如遇任何问题，请及时向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

监管处反馈，联系人：周恒安、何萍、刘佳昕，联系电话：

15089053105、13908908908、15889037316。

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 年 11 月 2 日


